公  示

　   为加强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保障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确保国家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顺利实施，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9]1006号），省海洋与渔业局、省财政厅贯彻该办法的实施意见和启东人民政府【2008】30号《关于推进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三化五覆盖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现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对市各渔业公司上报的柴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符合条件的机动捕捞渔船和养殖渔民（渔业企业）进行公示，补助对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所从事的渔业生产符合《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二）国内海洋捕捞机动渔船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渔业船舶登记证、渔业捕捞许可证，并在一个补助年度内从事正常捕捞生产活动时间累计不低于三个月。大中型渔船应当填写捕捞日志。国内海洋捕捞渔船纳入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总量控制范围，并纳入全国数据库管理。

　　（三）养殖渔民（渔业企业）持有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渔业船舶登记证、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简称养殖证）或海域使用证，养殖水面承包合同等相关有效证明，使用养殖机动渔船从事正常养殖生产活动。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与启东市财政局、启东市海洋与渔业局或启东市渔政执法大队联系，公示五天后如无异议，将根据补助用油核算原则进行用油量测算，之后将测算情况报南通市海洋与渔业局和启东市财政、审计部门进行核查、测算、汇总上报省主管部门。我市在收到省财政下拨的补助资金后，由财政局会同海洋与渔业局根据省财政厅资金下达文件制定具体发放方案，按程序对补助对象相关信息公示后进行打卡发放，具体时间、地点由各渔业公司通知。

补助资金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有证无船、一船多证、非法船舶、伪造证件等形式套取补助资金，扩大补助范围发放补助资金，挤占、截留、挪用补助资金和工作经费。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将由财政部门依法追缴被侵占的补助资金；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补助资金的，一经查实，将被永久取消渔业补助资金领取资格，并在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违反《渔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从事渔业生产的，视情节不得补助或扣减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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